附件1

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指标

表1  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指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评估项目
	评估主要内容
	分值
	评估标准
	评  分  要  点
	评估方法

	部门

监管工作
	工作组织

实施情况
	10
	评估机制建立情况。（1分）
	1.制定了年度评估工作方案，且明确实施评估工作的责任单位和岗位职责、突出评估重点的，得1分。

2.制定了年度评估工作方案，但未明确实施评估工作的责任单位和岗位职责、突出评估重点的，得0.5分。

3.未制定年度评估工作方案的，得0分。
	1

	
	
	
	评估企业数量和质量达到要求。（2分）
	1.评估企业数量符合本方案要求。

2.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指标（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要求打分，并全部填写《被抽查单位评估情况记录表》。

以上每符合一项得1分，共2分。
	2

	
	
	
	建立问题清单销号制度。（4分）
	1.针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建立了清单，且有部署、有跟踪、有结果，并按期解决的，得4分。

2.针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建立了清单，但未按期解决的，得2分。

3.未针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建立清单的，得0分。
	4

	
	
	
	惩治违法企业。（2分）
	将评估中发现的所有违法问题与环境执法工作相衔接得2分，存在明显违法行为但未开展行政处罚的，每1次扣1分，直至0分。
	2

	
	
	
	工作总结报送情况。（1分）
	11月30日前报送2021年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情况总结和2022年评估工作计划得1分，否则不得分。
	1

	部门

监管工作
	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情况
	20
	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应用情况。（10分）
	1.组织相关单位按要求通过云南省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完成管理计划备案，所有危险废物产生单位100%开展备案得2分，省级抽查过程中每发现1家未进行管理计划备案的企业扣1分，直至0分。

2.组织相关单位按要求通过云南省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完成危险废物申报登记，所有危险废物产生单位100%开展申报得2分，省级抽查过程中每发现1家未进行申报登记的企业扣1分，直至0分。

3.组织相关单位依法通过云南省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电子转移联单，实现危险废物转移全流程追踪，所有危险废物产生和经营单位100%执行转移联单得4分，省级抽查过程中每发现1家转移联单运行存在问题或者和台账不符的企业扣1分，直至0分。

4.组织辖区内经营单位按要求通过云南省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完成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更新和经营情况报送，所有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按要求进行月报和年报得2分，省级抽查过程中每发现1家经营情况未按时报送的企业扣1分，直至0分。
	10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监管体系建设情况。（8分）
	1.依法依规对不少于5家重点监管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危险废物种类、数量、贮存、利用处置方式等开展复核得4分，每缺少1家扣1分。（重点监管企业不足5家的，当年全部复核，所有项目已全部复核完毕的，该项直接得分）

2.按要求开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和证后管理得2分，否则不得分。

3.将危险废物日常环境监管纳入生态环境执法“双随机、一公开”内容得2分，否则不得分。
	8

	
	
	
	加强监管人员和企业人员培训。（2分）
	1.各州（市）固体废物管理、环境执法、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等部门工作人员每年接受固体废物管理业务培训的数量达到上述人员编制数量之和的30%。

2.各州（市）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每年接受固体废物管理政策法规或技术培训的数量达到上述单位总数的20%。

以上每符合一项得1分，共2分。
	2

	
	利用处置能力保障情况
	10
	提升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基础保障能力和水平。（6分）
	A.州（市）开展危险废物产生量与处置能力匹配情况评估及设施运行情况评估。
B.区域内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与产废情况总体匹配，危险废物贮存量较上一年度减少。

以上每符合一项得3分，共6分。
	6

	
	
	
	保障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应急处置。（4分）
	1.将涉危险废物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纳入政府应急响应体系，完善环境应急响应预案，保障危险废物应急处置。

2.推动地方政府建立协同应急处置设施清单，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至少明确一座协同应急处置设施，同时明确该设施应急状态的管理流程和规则。

以上每符合一项得2分，共4分。
	4

	企业评估

合格率
	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情况
	60
	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指标（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执行。（60分）
	60×（0.6×产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0.4×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
	51.6

	加分项
	1.州（市）党委或政府印发（包括经省级党委或政府同意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相关文件，将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情况纳入对地方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将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纳入当地公共基础设施统筹建设，针对集中焚烧和填埋处置危险废物在税收、资金投入和建设用地等方面给予政策保障等，每有1项得1分。

2.在落实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危险废物三个能力建设等专项工作并取得良好效果，推行源头减量并有典型案例等佐证材料，建立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批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有效衔接机制，将举报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处置等列入重点奖励范围，健全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技术支撑体系等，每有1项得0.5分。

3.督促辖区内企业应用云南省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在危险废物相关重点环节和关键节点采用视频监控、电子标签等手段开展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并实时传输相关数据的，每有1家加0.5分，最高3分。
	1

	扣分项
	1.未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许可证管理相关文件规定核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发现1份不按照规定核发的，扣1分。

2.对上一年度省级抽查反馈问题清单，未按时整改完成的，每项问题扣0.5分。

3.对不明属性固体废物未开展鉴别的，每发现一起，扣0.5分。

4.生态环境部和省生态环境厅挂牌督办或查办的危险废物环境违法案件，在限期内未解除挂牌督办或未办结的，评估结果直接判定为C。
	0

	评估得分
	92.6
	评估结果：A  (  B  □   C  □

	说明：

1.评估内容不适用的，计为0分，并将该项分值从满分中扣除后，按比例换算评估结果。

2.加分项目以当年是否开展为准，往年度已加分的不再重复加分。加分项最多不超过5分。

3.产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经评估达标的危险废物产废单位数量+0.7×经评估基本达标的危险废物产废单位数量）÷危险废物产废单位抽取总数量。

4.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经评估达标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数量+0.7×经评估基本达标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数量）÷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抽取总数量。

5.评估方式

评估实行百分制评分，评估内容确有亮点的，可报省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备案认定后予以加分。

评估结果分为3个等级（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得分90分以上为A；得分60分以上90分以下为B；得分60分以下为C。




